
南通象屿海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象屿海装分段建造、涂装及总组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1、概述

南通象屿海洋装备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16年 12月 27日，公司于 2017

年2月通过司法公开拍卖以57600万元人民币收购了南通明德重工有限公司的所

有资产，厂址位于南通市通州区五接镇天后宫村。公司致力于成为国内一流、具

有全球竞争力的综合性船舶及海洋装备制造企业，经多次增资，更名为南通象屿

海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象屿海装”）。

象屿海装被评为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省“五星上云”企业、省级技术

中心和省级工程研究中心、通州区经济发展贡献百强企业，荣列国家 5G工厂名

录。近年，全球船舶行业迎来了显著的复苏态势，新造船市场表现尤为突出，全

球海运市场需求旺盛，同时全球船舶行业竞争格局发生显著变化，中国造船业在

全球市场份额的大幅提升成为行业发展的关键趋势。象屿海装致力于成为国内一

流且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综合性船舶制造企业，通过持续的技术改进与产品结构优

化，企业核心竞争力不断增强，近年来，随着产能的持续释放与生产效率的提高，

象屿海装目前已具备年造船 28艘、合计 160万载重吨的生产规模，在国际船舶

市场中的份额稳步提升，但与此同时厂区内现有分段车间及涂装车间负荷较大，

难以满足象屿海装的实际生产需求。

为缓解现有分段车间及涂装车间的生产压力，象屿海装决定拆除闲置的舾装车间

及配件库，改造建设为 4#分段车间，并在现有空地新建 4#涂装房及 B5喷砂房，改建后

可分担现有涂装房及分段车间的生产压力。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和《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环境管理条例》等有关文件的规定，我单位委托苏州常卫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进行该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办法》要求，我单位编制了本项目的公众参与说明。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建设单位于 2025年 5月正式委托苏州常卫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承担本项目的

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建设单位 2025年 5月 29日在工程建设验收公示网（https://www.yanshougs.

com/content/97777.html）进行了第一次公示，公示时间为 10个工作日。公开内

容包含建设项目名称及概要，建设单位的名称及联系方式，环境影响评价单位的

名称和联系方式，评价的工作程序和主要内容，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以及公

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等。

2.2 公开方式

2.2.1 网络

公示时间：2025年 5月 29日-6月 12日。

公示网址：http://www.szcwhb.com/gongshi_detail_642.html

第一次网上公示的相关截屏见图 2-1。

图 2-1 第一次网上公示截图

2.2.2 其他

第一次公示未采取其他公开方式。

2.3 公众意见情况

第一次公示期间无公众反馈相关意见。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编制完成后，在苏州常卫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网站发布

公示，公开内容包含项目概况、主要影响、防治措施、结论、征求意见稿查阅

方式、征求意见范围、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等途径，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并在当地主流报纸《扬子晚报》发布了 2次公示，并在

项目所在地张贴告示。

公示内容及时限符合《办法》要求。

3.2 公开方式

3.2.1 网络

载体选取符合性分析：在苏州常卫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网站发进行了二次公

示，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九条：“通过其网站、建设项

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或者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以下统称网络

平台），公开下列信息”的规定。

公示时间：2025年 8月 15日-8月 28日。

公示网址：http://www.szcwhb.com/gongshi_detail_1006.html

网上公示的相关截屏见图 3-1。

图 3-1 第二次网上公示截图

3.2.2 报纸



报纸名称：扬子晚报；

载体选取符合性分析：两次公示均发布杂当地的主流报纸--扬子晚报，符合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十一条：“通过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

的报纸公开，且在征求意见稿的 10个工作日内公开信息不得少于 2次”

建设单位于 2025年 8月 26日和 2025年 8月 27日在扬子晚报进行了两次公

示。报纸公示的相关截屏见图 3-2、图 3-3。

图 3-2 第一次报纸公示截图



图 3-3 第二次报纸公示截图

3.2.3 张贴

建设单位在项目拟建地及天后宫村村委会进行了本次项目环评情况相关内

容的张贴公示。张贴公告照片见图 3-4。



图 3-4 张贴公告照片图

公示时间：2025年 8月 15日-8月 28日，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办法》第十一条：“通过在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

的方式公开，且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10 个工作日”。

3.2.4 其他

未采用其他方式公开

3.3 查阅情况

公示告知可以到我公司或环评单位查阅环评报告征求意见稿，并提供了环评

报告征求意见稿网络链接，至公示截止日期，未有公众到现场查阅环评征求意见

稿报告。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至公示截止日期未收到公众发送的公众参与意见表或其他形式的公众意见。





附件 1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项目名称
南通象屿海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象屿海装分段建造、涂装及总组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

一、本页为公众意见

与本项目环境影

响和环境保护措

施有关的建议和

意见（注：根据

《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办法》

规定，涉及征地

拆迁、财产、就

业等与项目环评

无关的意见或者

诉求不属于项目

环评公参内容）

（填写该项内容时请勿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内容，若本页不

够可另附页）

二、本页为公众信息

（一）公众为公民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姓 名

身份证号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经常居住地址
xx 省 xx 市 xx 县（区、市）xx 乡（镇、街道）xx

村（居委会）xx 村民组（小区）

是否同意公开个人信息

（填同意或不同意）

（若不填则默认为不同意公开）

（二）公众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单位名称

工商注册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地 址
xx 省 xx 市 xx 县（区、市）xx 乡（镇、街道）xx

路 xx 号

注：法人或其他组织信息原则上可以公开，若涉及不能公开的信息请在此栏中注明法律依据和不

能公开的具体信息。




